
工信厅政法函〔2023〕 199 号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第六批

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和第一批、

第二批、第四批复核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

信息化主管部门 ：

根据《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认定管理办法》 ( 工信部政法

〔2023〕 93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), 我部决定组织开展第

六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工作，同时对第一 批、第二批、第

四批认定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进行复核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第六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推荐工作

(一) 申报条件。 申报主体应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

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满足《管理办法》 第二章第六条、第七条所

列有关条件。

(二) 申报组织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(以下统称省级主管部

门) 负责组织本地区申报推荐工作。

(三) 推荐数量。 已开展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工作的省、





设计创新发展、提升制造业设计能力的重要措施。请各省级主管

部门高度重视， 严 格 按照基本条件、推荐数量、时间节点等要

求，做好申报推荐、复核相关工作。

(二) 省级主管部门要对申报及复核材料严格 把关， 并对其

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 申报 推荐和复核相关工 作中，不得以任何

形式向企业收取费用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及电话：张鼎政  010—68205275

胡吉嵘  010—68205193

材料邮寄地址：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号院8 号楼9层

(李钊宇收) 邮编： 100846 电话： 68207940/13717898919

附件： 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材料清单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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